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在办理相关业务中

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8〕277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综合局，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北京市、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黑龙江省工商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

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33号）要求，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办理相关业务提供便利，现就在相关业务中使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8年 1月 1日后，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未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停止使用，改为使用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更换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企业，其主体资格仍然有效，为避

免影响正常业务办理，需尽快办理证照的更换。

二、自 2018年 6月 30日起，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会等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停止使用，改为

使用由相关登记管理部门（或批准单位、归口管理单位）制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

照。

三、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可继续使用，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可以

在信息系统内先行赋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建立与原管理代码的映射关系。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军队事业单位现有代码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过渡应于 2020年底前

完成。军队事业单位现持有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到期后，可凭上级管理单位（师级以上）出具证明

办理相关业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持有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到期后，可由县级农业部门出具证明

办理相关业务。

五、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政府部门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办理相关业务时，

按规定应出具身份证明的，办理单位应查验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各地方、各部门在

开展其他管理和服务工作中，涉及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身份标识的，应统一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纳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的单位在办理银行开户时，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5号）等银行账户管理制度执行。

六、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清理、修订要求查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原管理代码或组织机构

代码的相关规定，以简化流程、方便办事、科学管理为原则，切实为各类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做好

服务。同时，各代码应用部门和单位要在信息系统内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业务，将信息系

统内原管理代码和组织机构代码替换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建立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映射关

系。

七、请各地登记管理部门（或批准单位、归口管理单位）通过文件、会议、电话、短信、公

示公告等多种形式，将代码转换和证照换发要求向社会广而告之，加快推进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换

领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并与涉企证照事项“多证合一”改革协调推进。



八、请各地质检部门与登记管理部门共同做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回传和校核纠错工作，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主动公开、共享、交换、推送校准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切实保障

应用部门和单位在业务工作中有效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九、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办理相关业务中使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重大问题及时向我委报告。

十、请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做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工作的同时，支持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

境内法人机构申请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Legal Entity Identifier），并开展相应的推广实施工

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8年 3月 1日


